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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西湖、左海水环境综合整治的通告 

 
(榕政〔2008〕7号) 

  为巩固和提高西湖、左海水环境质量，创造西湖、左海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周边景观空间，经市政

府研究决定，开展西湖、左海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根据《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福州市城市内

河管理办法》、《福州市西湖、左海水域保护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整治时段：自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08年9月30日止。 

  二、整治范围：西湖、左海、屏西河、铜盘河及其周边。 

  三、整治内容： 

  （一）实施屏西河、铜盘河沿岸污水管网接驳工程； 

  （二） 依法查处整治范围内的下列违法行为： 

  1、倾倒垃圾、渣土、粪便、污水、污物等直排行为； 

  2、擅自设置灯箱广告等违法建设行为； 

  3、无证照经营和超范围经营行为； 

  4、其他污染内河水质、破坏内河景观的违法行为。 

  四、由市环保、城管执法、建设、卫生、财政、工商、园林、公安交巡警等部门和鼓楼区政府组

成西湖、左海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小组，专项负责开展联合执法和综合整治具体工作。 

  五、整治范围内的各有关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积极配合市建设部门实施污水管网接驳工程，主

动提交污水接驳申请；对拒不配合、无理阻扰截污工程实施的单位和个人，市建设、环保、城管执

法、公安等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欢迎广大市民向市环保部门举报各类违法排污行为，举报电话：83337710，12369。也可通过

12345便民服务中心举报。对经查实的违法排污行为，将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七、因实施污水管网接驳工程施工给周边居民带来的不便，请广大市民予以支持和理解。 

  八、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特此通告。 

  二○○八年七月九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聘英才 | 法律公告 

京ICP备05029464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08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